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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关于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之 

法律意见书 

 

GLG/SZ/A1764/FY/2022-585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根据与深圳齐心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签订的《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担任

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应公司之委托，根据现行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有

关规定，就深圳稳见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稳见管理”或

“增持人”）增持公司股份的事宜（以下简称“本次增持”），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是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

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以下简称“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

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并且该等意见是基于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

有关法律的理解作出的； 

2、本所及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增持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性进行了核

实验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增持人提供的与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相关的文件资料的正本、副本或复印件，听取了增持人就有关事实的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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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和说明，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增持人应对本所律师作

出如下保证：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的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所有法律文件

和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等）均是完整

的、真实的、有效的，且已将全部事实向本所律师披露，无任何隐瞒、遗

漏、虚假或误导之处，其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

致，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

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 

4、本所律师已对增持人提供的相关文件根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进

行核查，本所律师是以某项事项发生之时所适用的法律、法规为依据认定该

事项是否合法、有效，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相关而因客观限制难以进行全

面核查或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政府有关部门、其他

有关机构或本次增持相关方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5、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增持涉及权益变动披露所必备

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增持所涉及权益变动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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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增持人的主体资格及一致行动关系 

（一）增持人的基本情况 

本次增持的增持人为深圳稳见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根据增持人

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其基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HA66D7A 

名称 深圳稳见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麻布社区海城路 5 号前城商业中心 1507 

执行事务合伙人 陈钦鹏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2 年 4 月 21 日 

营业期限 2022 年 4 月 21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增持人具备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根据增持人说明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增持人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

市公司的以下情形： 

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收购人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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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同时，经增持人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增

持人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不存在依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其合伙协议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的增持人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收购

上市公司股份的条件，具备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三）增持人为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陈钦鹏为增持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持有增持人 95%

的财产份额，为增持人实际控制人。同时，陈钦鹏亦为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

齐心控股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增持

人为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二、本次增持股份的情况 

（一）本次增持计划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深圳齐心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07），增持人计划自 2022 年 5 月 5 日起 6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股份金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2,5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增持人将

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二）本次增持前增持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前，增持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0 股。根据《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之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增持人的

一致行动人分别为：齐心控股、陈钦鹏、陈钦武、陈钦徽。本次增持前增持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09,631,17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23%，具体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增持计划实施前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持股数量占总股本比例（%） 

稳见管理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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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控股 247,845,097 33.80  

陈钦鹏 4,186,075 0.57  

陈钦武 36,000,000 4.91  

陈钦徽 21,600,000 2.95  

合计 309,631,172 42.23  

 

（三）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1、根据增持人出具的《关于增持齐心集团股份计划实施期限届满及实施

完成的告知函》，增持人已完成本次增持股份计划。 

2、经本所律师核查，增持人于增持计划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3,824,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2%，具

体情况如下表： 

增持方式 增持日期 增持数量（股） 

增持股份占 

总股本比例

（%） 

增持金额（元） 

集中竞价 2022/10/28 1,154,600 0.16 8,000,123.83 

集中竞价 2022/9/14 1,503,600 0.21 9,999,869.31 

集中竞价 2022/8/9 1,166,700  0.16 7,999,696.47 

合计 3,824,900 0.52 25,999,689.61 

备注：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5 日回购注销 802,416 股，总股本由 734,020,099

股变更为 733,217,683 股，表格中的持股比例按回购注销后的股本计算。表格

中百分比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 2 位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

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3、增持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持股变化如下表： 

名称 

增持计划实施前持股情况 增持计划实施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稳见管理 0 0.00  3,824,900 0.52 

深圳市齐心控股

有限公司 
247,845,097 33.80  247,845,097 33.80 

陈钦鹏 4,186,075 0.57  4,186,075 0.57 

陈钦武 36,000,000 4.91  36,000,000 4.91 

陈钦徽 21,600,000 2.95  21,600,000 2.95 

合计 309,631,172 42.23  313,456,072 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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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的行为合法、合规，符合《证券法》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免于提交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的法律依据 

（一）根据《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相关投

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的，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一年后，每 12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的 2%股份的，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增持前，增持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309,631,17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23%。本次增持前，增持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且满一

年。经本所律师核查，增持人本次共计增持公司股份 3,824,9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0.52%。自本次增持计划起始日至完成日，增持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

近 12 个月内累计增持的公司股份数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2%。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属于《管理办法》规定的增持人可以免于发出

要约的情形。 

 

四、本次增持的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情况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发布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07），就增持人之增持目的、拟增持金额及价格、增持计划实施期

限、增持方式、资金来源及股份买卖限制情况等事项予以公告。 

（二）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8 月 5 日、2022 年 9 月 15 日、2022 年 10 月

2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

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

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57、《关于公司控股

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68），

披露了增持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增持进展。 

（三）公司拟定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业务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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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上传《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增持公

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并拟定于 2022 年 11 月 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刊登公告。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增持按照

《证券法》以及《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

务。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增持人具有实

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以及《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增持属于《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

务。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之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于 2022 年 11 月 4 日出具，正本一式三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负责人：                        

                    马卓檀 

 

 

经办律师：                         

                           童   曦 

 

经办律师：                        

                           程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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